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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于沛鑫

在网络迅速发展的今天， 公民的肖像权被侵犯的
现象屡见不鲜，肖像权似乎变成了最“廉价”的权利。如
果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个人肖像被广泛传播， 个人的
隐私及权益都将受到损害， 因此肖像权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如果发现自己的肖像权被侵犯时该怎么办？擅用
他人肖像做宣传该如何担责呢？

案情回顾

小孙是一名普通的网红博主， 靠着在个人账号上
发布各类穿搭视频，吸引了近百万粉丝。 但有一天，小
孙发现自己的照片被某宝店当成商品简介的图片使

用，自己却不知情。气愤的小孙找到该店店主要求删除
照片并索要赔偿，因协商未果，小孙以肖像权受到侵害
为由将店主诉至淮阳区人民法院， 要求其赔礼道歉并
赔偿损失。

法院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肖像权属于
人格权，公民的肖像权只能由本人支配处分，未经公民

本人同意，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擅自制作、使用、公开肖
像权人肖像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肖像权人有权要求停
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被告店主未经小孙同意，在
某宝店铺宣传中使用小孙的照片，已经构成侵权。承办
法官通过向店主释法明理，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和解，被
告向原告赔礼道歉， 撤下了原告的照片并向其支付
4000 元赔偿金，当庭履行完毕。

法官说法

法官提醒广大群众，要注意保护个人肖像信息，当
个人肖像权被侵害时，可以直接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
赔礼道歉；或要求侵权行为存在的平台、网站等相关第
三方删除内容、断开链接；也可以留存相应证据后，通
过诉讼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③5

□通讯员 魏兴赵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工作

要求，巩固专项斗争成果，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
黑恶势力侵害未成年人，近日，淮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庭干
警在该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曾晓飞的带领下走进淮阳区
秋月中学，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

活动中， 刑事庭干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学生普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 的相关法律知识，并
结合实际案例，向在校师生讲解如何辨别身边黑恶势力，
遇到黑恶势力如何运用法律自我保护， 并号召全体师生
积极举报校园黑恶势力、“校园贷” 及校园欺凌事件等违
法犯罪线索，自觉参与到与黑恶势力作斗争的行动中来。

此次扫黑除恶宣传进校园活动， 增强了未成年人的
自我保护意识，为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工作、构筑安全稳
定的校园环境营造了浓厚的氛围。 ③5

������6 月 14 日，新选任人民陪审员面向国旗，
庄严宣誓。 为切实做好新选任人民陪审员就
职宣誓暨岗前培训工作， 不断提升人民陪审
员的参审能力，当日上午，淮阳区人民法院举
行了新一届人民陪审员宣誓仪式暨岗前培训
会议。 通讯员 滕孝忠 摄

□通讯员 滕孝忠

本报讯 为切实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淮阳区人民法院利用农忙时节和端午假
期群众返乡的有利时机， 开展集中执行行动，
对部分被执行人进行“登门拜访”。

根据前期摸排的案件情况，6 月 9 日 7 时
许， 该院执行局干警兵分 5 路赶赴执行地点。
本次集中执行行动以小标的、涉民生、涉合同
类首执案件为主，注重一次性有效执行效果。

据统计， 本次集中执行行动传唤 8 名被
执行人，其中 4 人当场履行义务，执行到位金
额 23 万余元，4 名被执行人因拒不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被依法采取司法拘留
措施。 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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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滕孝忠 文 ／图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增
强中小学生的法治意识，近日，淮阳区人民法
院开展“法院开放日”活动，邀请淮阳区大连乡
中心小学 100 余名学生走进法院，旁听一起刑
事案件庭审。

活动中，学生在该院干警的带领下，依次
参观了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安检室、审判法
庭等场所。干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他们介绍
了法院的职责、诉讼服务中心的作用，并展示
了安检设备和手铐、 防暴应急棍等警用装备，
为他们揭开法院的神秘面纱。

庭审过程中，学生整齐地坐在旁听席上，聚
精会神地聆听法庭陈述和辩论。 该案是一起刑
事案件，庭审过程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学生
不仅了解了案件的基本情况和法律程序， 还深
刻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和公正。

此次“法院开放日”活动，得到了该校师生
的高度评价。学生纷纷表示，通过 “零距离”旁
听庭审和“面对面”接受法治教育，他们更加直
观地认识到了法律的重要性，对法律产生了更
深的敬畏之心。 ③5

淮阳区人民法院邀请 100 余名学生参加“法院开放日”活动

旁听庭审“零距离” 法治教育“面对面”

淮阳区人民法院开展集中执行行动

执行到位 23万余元
扫黑除恶宣传进校园 以法护航伴成长

我的肖像我做主

学生旁听庭审。。


